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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介紹篇 

一、立法目的 

遊說乃多元化的民主國家政治體制運作的正常現象，遊說法之制

定，係為使合法的遊說在公開、透明的程序下進行，引導遊說行為

發揮正面功能，並防止不當利益輸送，杜絕黑金政治與不法關說。 

二、立法過程 

法務部於 89 年 1月 11 日奉行政院指示研擬「遊說法」草案，嗣後該

部並於 89 年 2月 8日、92 年 8月 23 日、94 年 7月 14 日 3度研擬草

案，報經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嗣遊說法於 96 年 7月 20 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96 年 8 月 8 日總統公布，定於 1 年後（即 97 年 8 月 8

日）施行。 

三、立法精神 

在不損及憲法人民意見表達自由的情形下，建立遊說透明機制，防止

不當利益輸送，並確保民主政治參與。 

四、遊說之意義（第 2條第 1項） 

本法所定義的遊說，係指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

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

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依上開定

義： 

（一）遊說的標的係「法令」、「政策」或「議案」，即以政治性或決策性

事項為遊說範圍，不包括具體個案處分。 

（二）對於上開定義所稱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本法施行細則第 2條，則進一步界定為，指遊說者與被遊說者或其

指定之人直接接觸，並表達意見，且非以演講、發行刊物、召開公

聽會、利用大眾媒體或集會遊行等公開方式所為者。依此，參加政

府舉辦之公聽會、研討會、座談會等會議或有關活動所為之意見表

達，不受該法約束。至於以電話或視訊方式，向被遊說者所為直接

且非公開之意見表達，則受規範。 

五、遊說者之定義：（第 2條第 2項） 

本法區分遊說者為 2類： 

（一）自行進行遊說者：包括自然人、法人、經許可設立或備案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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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基於特定目的組成並設有代表人之團體。 

（二）受委託進行遊說者： 

1、受委託遊說者，定有資格限制，目的在於引導遊說朝向專業化發展

，對象包括下列 2類： 

（1）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領有證書目前執業中之自然

人。 

（2）章程中載有遊說業務之營利法人： 

內政部已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於「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

增列「遊說業」之專屬營業項目代碼，又遊說業非為公司登記前

須經許可之行業，僅須完成公司登記後，於從事遊說活動前向主

管機關（內政部）備案，亦無專業經營之限制。 

2、受委託遊說者，須向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案後，始得接受委託進

行遊說，備案申請書件經審核符合規定者，主管機關將發給備案

函，並登錄上網，供各界查詢。 

六、被遊說者之定義：（第 2條第 3項） 

被遊說者包括： 

1、總統、副總統。 

2、各級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 (市) 議員、鄉 (鎮、

市)民代表。 

3、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正、副首長。 

4、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條第 1項所定之人員，包括： 

（1）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 

（2）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3）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4）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職務之

人員。 

七、主管機關（第 3條） 

本法所定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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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行遊說之消極限制： 

（一）遊說者之限制（第 4條第 1項） 

1、為兼顧人民表達意見自由與被遊說者政務之推動，自行遊說者與欲

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無關者，

不得進行遊說。至於「有關與否」，遊說者有釋明的義務，遊說者

須在遊說申請書，釋明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之形成、制定、

通過、變更或廢止之關係，並備具相關文件。 

2、至如經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認定遊說者與遊說標的無關，拒絕遊說登

記，性質為行政處分，則遊說者得基於公法上請求權遭受損害，依

法提起行政救濟。 

（二）被遊說者之旋轉門條款（第 10 條） 

被遊說者均為具有影響力之人，在離職後一定期間內，對於原服務

機關仍具有影響力，對其遊說予以限制，可避免其向原服務機關施

壓，不當影響決策，也不致使所有責任均課責由原服務機關承擔，

經參考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本法所定之被遊說者，除民意代表外，於離職後 3年內，不得為其

本人或代表其所屬法人、團體向其離職前 5年內曾服務機關進行遊

說，亦不得委託其他遊說者為之，以確保公平。至於「曾服務機關」，

包括該服務機關之所屬機關（施行細則第 5條） 

（三）受託遊說者之限制（第 4條第 2項） 

故意隱匿第 4條第 2項（受託進行遊說者應具備之資格）不得遊說

之情形而進行遊說者，依本法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遊說代表人之指定與人數限制（第 6條） 

1、法人或團體為遊說時，為免人數眾多，恐影響遊說效益，指派代表

人數不得逾 10 人，以符效率。 

2、至於指派之代表須否具有該法人或團體成員身分，並未作限制，只

要認同該法人或團體理念或主張，願意為其發聲之人，並於進行遊

說前，繳交該法人或團體指派函件即可。（施行細則第 15 條） 

 

 



 4  

九、不適用遊說法之行為（第 5條） 

為避免影響職務上之行為，以及增加人民不必要之負擔，下列事項排

除於本法之適用： 

1、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例如：行政機關為使所提之法案順利完成立法，對於立法委員所為

之溝通、協調，或立法委員針對特定政策依法對行政院所提之質

詢，均屬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為避免影響其職務之執行，爰予排

除。 

2、外國政府或政府間國際組織派駐或派遣之人員所為職務上之行為： 

外國政府或政府間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派駐或派遣之人

員，或享有外交豁免權或有其特殊之功能，其所為職務上之行為，

亦應予以排除。 

3、人民或團體依其他法規規定之程序及方式所為之申請、請願、陳情、

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律、自治條例等對於人民表達意見之

程序與方式均有規範，為免因本法之制定，增加人民不必要之負擔，

爰將上開行為予以排除。 

【附表】遊說與關說、陳情、請願、陳述意見之比較表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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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與關說、陳情、請願、陳述意見之比較表 

名稱 法 源 定    義 提出主體 實施對象 標 的 程 序 

遊說 遊說法

第 2 條 

第 1 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

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

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

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

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

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

之行為 

依遊說法

第 2 條第

2 項所定

遊說者 

依遊說法

第 2 條第

3 項所定

被遊說者 

法令、政策

或議案 

向被遊說人

所屬機關申

請登記，經

許可始得遊

說。 

關說 公職人

員利益

衝突迴

避法施

行細則

第 4 條 

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

事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

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

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者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法第 2 條

第 1 項所

定人員之

關係人 

公職人員

任職機關

有關人員 

機關業務

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

執行 

無規定 

陳情 行政程

序法第

168 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建議、行

政法令查詢、行政違失舉發

或行政上權益維護，得向主

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行政興革

建議、行政

法令查詢

、行政違失

舉發或行

政上權益

維護 

以書面或言

詞為之，以

言詞為之者

，受理機關

應作成紀錄 

請願 請願法

第 2 條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

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

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

政機關請願。 

人民 職權所屬

之民意機

關或主管

行政機關 

國家政策

、公共利害

或其權益

之維護 

應備具請願

書 

陳述

意見 

行政程

序法第

39 條

、第

102 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

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

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

分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

，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

，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

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 

行政機關

以書面通

知相關之

人 

 

行政處分

之相對人 

行政機關 於陳述意

見通知書

或公告中

記載詢問

之事項 

人民自行提

出或由行政

機關通知其

提出，其陳

述得以書面

或言詞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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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外國政府等在我國進行遊說之委託與禁止遊說事項（第 7 條第 1 項、

第 2項） 

（一）外國政府、法人及團體之遊說，應委託本國遊說者為之，不得自行

遊說： 

因外國政府、法人及團體向我國遊說時，動員之人力、物力較大，

影響層面亦較深遠，爰規定應委託本國遊說者為之。外國自然人較

無上述顧慮，不在此限。 

（二）外國政府、法人、團體及自然人不得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

「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者進行遊說： 

1、鑑於外交、國防及大陸事務攸關國家安全與重要政策，基於國家安

全及國家整體利益與政治考量，爰就上開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

機密者，予以限制。至於國家機密或國家安全之認定，則依國家安

全法及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2、至於外國政府之派駐或派遣人員基於職務上行為，就國防（如軍事

採購）、外交（如建交）或大陸事務（如台海安全機制）與我方交

涉時，屬本法第 5條第 2款之情形，係排除本項之適用。 

十一、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等自行或委託遊說之禁止（第 8條） 

鑑於我國處境地位特殊，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爰參照政治

獻金法第 7條規定，明定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及

香港或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遊說

者進行遊說。至於申請遊說之人就該等事項申請進行遊說，依本法

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不受理其登記；被遊說

者亦應拒絕其遊說。 

十二、遊說方法之禁止事項─不得以不正當手段為之（第 9條） 

遊說者進行遊說時，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為之，並

不得向被遊說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十三、受委託擔任或受指派進行遊說者之消極資格限制（第 1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受委託擔任遊說者或受指派進行遊說： 

1、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或外患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2、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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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者。 

3、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

刑宣告者。 

4、犯刑法詐欺、侵占或背信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

受緩刑宣告者。 

十四、利益衝突限制：民意代表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事業遊說之限制（第

12 條第 1項） 

1、鑑於民意代表對於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或投資之事業遊說，有利

益衝突及利益輸送之可能，為防止弊端產生，爰參考公務員服務

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各級民意代表不得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

或投資股份總額達百分之十以上之事業進行遊說。 

2、至於上開民意代表關係人之範圍，包括：（1）民意代表之配偶或

共同生活家屬；（2）民意代表之二親等以內親屬；（3）民意代表

之公費助理；（4）民意代表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5）民

意代表及第 1 款、第 2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之營利事業。（第 12 條第 2項） 

十五、遊說登記、變更登記及終止登記（第 13 條） 

進行遊說前應申請登記；登記之內容有變更或遊說期間有延長之必

要時，應為變更登記；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其所屬機關應通知

遊說者；遊說者應申請變更登記，始得進行遊說。（施行細則第 13

條）。遊說終止時則應為終止登記，使遊說過程均公開進行。 

十六、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受理登記（第 14 條） 

基於便民，受理遊說之登記機關，以被遊說者之所屬機關為之，並

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以明權責。至於專責單位之歸屬，由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本其權責自行決定。 

十七、遊說之審查：對不得遊說事項之不受理登記、書面通知、拒絕遊說

（第 15 條第 1項） 

1、依本法規定不得遊說而進行遊說者，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不受理

其登記，並以書面通知遊說者；被遊說者應拒絕其遊說。 

2、對於得遊說而未依法登記之遊說，被遊說者應予拒絕。但不及拒

絕者，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限期補行登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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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條第 2項） 

十八、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之通知機關登記與登記事項（第 16 條） 

被遊說者應於接受遊說後 7日內，將「遊說者」、「遊說時間、地點

及方式」及「遊說之內容」等事項通知所屬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或

人員予以登記。 

十九、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舉辦公聽會之通知義務（第 20 條）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於遊說者登記遊說期間內，舉辦與遊說內容有關

之公聽會時，應通知遊說者出席。 

 

  


